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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金融法的基本原则
热米拉·热杰甫

摘 要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反应着金融法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体现了金融立法的目的、贯穿于整个金融立法过程并对

各项金融法律法规起统帅作用的指导思想和最高标准。本文认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的金融立法应遵循

以下四个原则：稳定币值以促进经济增长原则、金融安全与效率兼顾原则、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原则、与国际惯例接轨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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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则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

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精神实质和价值

取向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金融活动

的基本准则，是确立金融法律制度的基础，不仅可弥补金融立法的不

足，而且对金融执法和金融司法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金融立法

而言，只有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质量，确保金融

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与此同时，我国已加入 WTO，经济、金融体

制处于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金融法制日趋健全，我们认为，金融法应

包括以下基本原则。

一、稳定币值以促进经济增长原则

经济增长、稳定币值是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成为越来

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我国中央银行法明确规定，

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

长”，从而使其成为我国金融法的重要原则。要稳定币值就必须贯彻

货币制度独立性和统一性的要求，执行经济发展原则。货币制度的独

立是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与其他政策相对独立，货币的发行必

须与财政发行、政府信用分开；货币制度的统一是货币的发行与管理

要统一由人民银行负责。

稳定币值以促进经济增长原则，要求货币的发行、金融活动的开

展、金融监管与调控的进行，都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

环境。归根到底是要保持货币的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

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二、金融安全与效率监管原则

金融业是从事货币资金融通的特种行业，是时刻面临多种类型风

险威胁的高风险行业。这些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风险(转移风险)、

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

风险的存在，严重影响着金融业的安全运营，并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

会的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定。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

构的审慎经营，维护金融业的稳健，杜绝金融危机，是各国金融立法刻

意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中心议题。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在立法目的和宗旨中都

有维护金融秩序、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要求。为此，从立法上而言，

要科学、合理的建立、健全各种金融法律、法规，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从执法上而言，必须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地

位和职权，改进监管的方式、完善监管措施；从守法方面而言，各金融

机构必须健全内部控制和各项具体业务制度，实行规范运做和审慎经

营。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必须积极稳妥，立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切

实做好涉外金融业务的经营和监管工作，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渗透和

转移。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效率以安全为前提之一，安全以效

率为目标之一，金融法应该在注重金融安全的同时，兼顾金融系统和

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三、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金融机构总是当然主体之一，而作为金融机

构债权人的存款人、投资者等则是分散的，相对处于弱势。

本文所称的投资者，指在金融交易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的所

有个人和机构，包括存款人。加大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具有十分深

远的意义。其一，投资者乃一切金融交易的资金来源，如其利益不能

得到公平、有效的保护，则资金融通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

二，投资者中大部分为小额个人投资者，他们高度分散，力量单薄，多

半欠缺信息渠道及准确判断市场变化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突出

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理念。这部分投资者也是

消费者，理应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其三，多数金融工具所具有

的流通性，决定了投资者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因此，投资者利益得

到保护的程度，不仅事关金融秩序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其四，投资者是金融市场不可忽视的社会监督力量，用以保护投资者

的各项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及其规范运作的程度。

在我国金融立法中，进一步加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既是投资者也是金

融服务的消费者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电子资金划拨

法》和英国《消费者信用法》规定有开展ATM和POS业务的银行须进

行多种信息披露，以保护作为金融服务消费者的持卡人的权利。在电

子银行时代，我国理应加强有关电子银行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以促进

电子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全面地贯彻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

则。

四、与国际惯例接轨原则

市场经济是外向型经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

对外开放的深入，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涌入，我国的金融业也将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国际金融活动中去。为此 ，一方面我国的金融立法要

大胆地借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金融立法做法，采用国际金融立法的通

例。培养和发育外项型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又要从我国的基本国

情出发，从维护国家主权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入手，对外债、外汇进行

必要的监督管理，并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活动及我国驻外的金融机

构进行立法管理和必要的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2］汪鑫，刘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刘颖．电子资金划拨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热米拉·热杰甫，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经济与法·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09.05.079


